
我校西部计划、苏北计划鼓励政策
为鼓励我校毕业生积极参与西部计划、苏北计划，根据校发[2010]3号《关于发布<南京邮电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办法>的通知》相关规定，除享受国家和江苏省相关鼓励政策外，我校给予参加西部计划、苏北计划的应届毕业生以下鼓励政策：
 1、授予“南京邮电大学优秀青年志愿者”荣誉称号；
 2、一次性奖励人民币2000元/人，服务期间按200元/人/月的标准予以补助；
3、服务期满后三年内，报考我校硕士研究生者，除享受初试总分加10分的国家有关政策外，初试成绩达到国家录取线者，再加10分确定复试资格成绩；对达到我校各专业复试资格线者，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。 
